附件4
深圳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书面评审指标表
	序号
	评审指标
	分值
	得分

	1
	运营时间2年以上但未满3年，得1分，运营时间3年以上但未满5年得1.5分，运营时间超过5年得2分。
	2
	

	2
	①拥有专职孵化服务人员5人及以上得1分。
②专(兼)职创业导师8人及以上得1分。
③专(兼)职创业导师年均服务9—20次得1分，多于20次得2分。同一创业导师为同一服务对象开展多次服务，只记作1次。
	4
	

	3
	①引入财务、知识产权、投融资、技术创新、信息咨询、科技中介、成果转化、法律维权等服务机构，每个机构得0.5分，最高2分。
②具备工商、税务、社保、人才政策、财务代理、专利申请、融资担保等功能，每有一项得0.5分，最高2分。
	4
	

	4
	成功申领各类创业扶持补贴或获得创业担保贷款的在孵创业实体，每个实体得0.2分（最高2分）。同一实体获得多项创业扶持的，不重复加分。
	2
	

	5
	近一年每组织开展1次创业沙龙、创业讲堂、项目路演等创业相关活动得0.2分，最高得3分。
	3
	

	6
	市场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：
可自主支配创业孵化场所的建筑面积（含公共服务面积）为1501—4000平方米得1分；4001—7000平方米得1.5分；7001—10000平方米得2分；超过10000平方米得2.5分。
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：
①自主支配创业孵化场所的建筑面积（含公共服务面积）为1501—4000平方米得1分；超过4000平方米得1.5分。
②自主支配创业孵化场所的建筑面积（含公共服务面积）安排30%（不含30%）—40%的场地免费提供给毕业5年内毕业生得0.5分；安排超过40%的场地得1分。
	2.5
	

	7
	市场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：
①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数量为31—40家得0.5分；41—50家得1分；超过50家得1.5分。
②近两年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数量为9—20家得0.5分；21—40家得1分；41—60家得1.5分；超过60家得2分。
③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带动就业数为151—250人得0.5分；251—350人得1分；351—450人得1.5分；超过450人得2分。
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：
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数量为26—30家得4.5分，31—35家得5分，超过35家得5.5分；或80%（不含80%，下同）—85%的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得4.5分；85%—90%的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得5分；超过90%的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得5.5分。
	5.5
	

	8
	每有一个在孵创业实体拥有相关自主知识产权专利，得0.5分，最高不超过2分。同一实体获得多个知识产权专利的，不重复加分。
	2
	

	9
	近三年获得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市级以上创业大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或金银铜奖的在孵创业实体数量。每获得1个奖项得0.5分，同一实体获多个赛事奖项的，不重复加分。最高不超过3分。
	3
	

	10
	基地近五年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政府部门授予的社会荣誉数量（创业孵化相关），每有一项得0.5分，最高不超过2分。
	2
	

	合计
	30
	


